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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等機會條例草案      性騷擾 

 
何謂性騷擾？ 
 
˙性騷擾乃指某人或某些人對你作出的性舉動，而你是不歡迎此等舉動的，

即不受歡迎而與性有關的行為，故此，若某僱員想向另一位同事展開追求， 
或與其有任何性接觸，則只要該同事亦不介意有關行為，且亦無影響其工

作，該等行為不構成性騷擾。 
˙性騷擾並非單是個人問題，此乃性別岐視的一種，例如在工作間，性騷擾

會製造一個帶有敵意和令人不快的工作環境，由於被性騷擾的女性（基於

其性別）需於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工作，他們獲得的工作條件會較其男同事

獲得的為差。性騷擾使受害者無法享受其他沒有面對性搔擾的同事所能享

受公平的就業及晉升機會。 
˙視乎情況而定，下列行為可能構成性騷擾（在若干個案中，僅一項行可能

便足以構成性騷擾）： 
  ˙帶暗示的行為。 
  ˙有關性的要求，例如邀約外出或提出進行性行為的要求。 
  ˙性或身體接觸，例如觸碰、撫模或接吻。 
  ˙性笑話。 
  ˙有冒犯性的性姿勢。 
  ˙有關性的嘲笑或辱罵。 
  ˙展示明顯與性有關或帶淫褻性的物品，例如在公共場所或你的工作地方
內擺出帶有色情意味的姿勢。 

  ˙性騷擾侵犯者可能是你的老闆、上司、同事、老師、教授、房東或醫生。 
  ˙在一般情況下，都是男性性騷擾女性，然而，亦發生有一些個案，當中
是女性性騷擾男性，男性性騷擾男性，又或是女性性騷擾女性。上述各

種情況均包括在建議的法例內。 
 
根據建議的法例，在下列情況下出現的性騷擾乃屬違法： 
 
    就業 當你求職，或在就業當中的任何時間內； 
    教育 當你申請入讀或正就讀任何學校、學院或大學； 
    住宿 當你租用，或打算租用任何樓宇、房間、商業樓宇或酒店

房間等等。 
    提供商品、服務及設施 當你從或嘗試從商店、娛樂場所、銀行、

律師、醫生或政府部門等地方獲取商品或服務。  



性 騷 擾 

性騷擾的定義： 
對異性所作的行為（包括言語及目光），與異性有關，此行為令對方不安/不快。 
例子：言語      咸濕笑話、取笑女性身裁。 
      身體接觸 不必要的碰撞、搭肩。 
      展示性 在辨公室展示色情刊物。 
   男性展示下體。 
 
衡量性騷擾的標準： 
1‧意願      行為是否合乎對方意願。 
2‧行為是否與性有關。 
3‧行為後果 不安的情緒反應，感到受威脅，影響工作表現。 
 
具體行為：（根據 2個研究報告） 
講淫褻笑話、評頭品足、展示色情圖片及刊物、經常過問你的性生活和透露自已

的性經驗、被色迷迷盯著、身體被觸摸及摩擦、強行親吻及擁抱你、男性向你表

達性需要及要求、向你露體、色情電話。 
 
有關性騷擾的偏見/誤解： 
1. 男人認為女人自已也喜歡這種挑逗/讚賞。 
2. 有關的行為影響不大，例如：咸濕笑話可令言談間的氣氛輕鬆；搭搭對方肩膊  
只是普通的社交。 

3. 女人自已負責任，例如：裙太短，是故意挑逗男人。  
 
實況  （回應偏見） 
1. 大部份也不喜歡被人刻意盯著有性徵的部位，男性應該易地而處，被人盯
著也感不自然。 

2. 女性常成為取笑的對象，感到不被尊重甚於正常社交。 
3. 性侵犯事件與受害人衣著並無關係，其實是男性本身視女人為性發洩的對
象，「女人自己要負責」是本末倒置的說法。 



2個研究指出： 
1‧ 講淫褻性笑話、色情電話、身體被觸摸/摩擦及被色迷迷盯著是最普通被性
騷擾的經驗。 

2‧ 作性騷擾的人包括陌生人和認識的人。 
3‧ 有明顯比率的女性有被性騷擾的經驗。 
*   相信統計的數目比實際少，因仍有很多人未清楚性騷擾的概念及不敢透露被   
性騷擾的經驗。 

 
女性提倡關注性騷擾的問題，有人擔心會分化兩性關係，但實際上，女性得到合

理的保障和更多人關注此問題，是有助兩性發展一個更平等和互相尊重的關係。 
 
香港仍是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，女性被視為性發洩的對象被合理化，此乃性

騷擾的問題。 
 
討論問題： 
1‧性騷擾並不只發生在男性對女性？ 
2‧男對男的性騷擾又如何？ 
3‧社會的現況是否男性對女性真的較為普遍？ 
4‧男性被性騷擾的經驗可能比女性更不快，並更不為人知？ 
5‧假設社會上男女有不平等，男性主導是否正確？ 
   與性騷擾的現象是否有直接關係？ 
6‧婦女團體集中在討論女性被性騷擾的問題，是否有偏見？是否有需要和責任
發掘男性被性騷擾的問題？ 

7‧誰應去顧及男性的意見和被性騷擾的經驗？ 


